
課程設置 

學生須完成修讀八門必修學科單元∕科目（21 學分）及一門選修學科單元∕科目（3 學

分），並完成項目報告（6 學分）。 
 

學科單元∕科 

目編號 
學科單元∕科目 種類 面授學時 學分 

新科目1 工業設計理論 必修 45 3 

新科目2 基於實踐的設計研究方法論 必修 45 3 

新科目3 人工智慧與工業設計流程 必修 45 3 

新科目4 設計原型製作 必修 45 3 

新科目5 設計人因學 必修 45 3 

新科目6 新興設計項目工作室 必修 45 3 

新科目7 *設計實習 必修 430 3 

新科目8 項目報告 必修 -- 6 

學生須修讀一門選修學科單元/科目，以取得 3 學分： 
新科目9 人本設計工作室  

選修 

 
45 

 
3 

新科目10 交互、服務與可持續性 

澳門大學人文學院其他碩士學位課程內一門學科單元/ 

科目（須經藝術與設計系主任同意） 

總學分 30 

 

* 學生需與設計公司合作 430 小時完成設計專案。 

 


